
分红退税合伙企业注册怎样选择注册地（横琴）

产品名称 分红退税合伙企业注册怎样选择注册地（横琴）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市场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804

联系电话 18033423281 18033423281

产品详情

在经济活动中，合伙企业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组织形式，因为其组织架构十分灵活以及税收便利等优势，

它也成了股权激励、吸引投资、股权交易等普遍采用的形式。

然而，目前我国合伙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弄不清楚纳税义务人，无法确认纳税地点

，这就导致企业在合伙企业处理上存在涉税风险。

 就结合相关规定和案例展开分析，以求在合伙企业的涉税问题处理上对大家有所帮助。

 

01 谁是合伙企业的纳税义务人？



首先，合伙企业虽然属于“企业”，但是并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并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第二条规定

，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合伙企业自身为所得税透明纳税实体，即合伙企业本身不缴纳所得税，合伙企业取得利润后即过渡给全

体合伙人，由各合伙人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合伙企业在所得税缴纳方面起到的是一种“管道”作用，大

家也可以理解为“穿透机制”。合伙企业本身不交税，由穿透后的合伙人来交，具体交什么税，取决于

合伙人的身份。

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另外，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

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

比如某从事咨询业务的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自然人王五和甲公司，合伙份额分别为40%和60%，2021年收



入（不含税）1000万元，费用（假设只有雇员工资）200万元，涉税情况如下：

1.增值税

假设没有进项税，1000× 6% =60万元

2.合伙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3.合伙人所得税

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王五所得=（1000-200）×40% =320万元，

所以王五应交个税=

320×35%-6.55=105.45万元（个人经营所得是按照国家规定的五级累进制计算的，5%-35%，再减去0-6.55

万元的速算扣除数）

甲公司所得=（1000-200）× 60%

=480万元，需要并入甲公司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按照适用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值得注意的是，确认纳税义务人后，都需要及时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纳税。

个人合伙人按照分配比例计算取得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向合伙企业实际管理所在

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合伙企业向专管税务机关申报个人合伙人应纳的个人所得

税。

合伙人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向合伙人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02 合伙企业如何确认纳税地点

如果合伙人属于自然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规定，自然人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取得的生产经

营所得，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

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

如果合伙人属于法人，现行政策对于法人合伙人在何地纳税无明确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除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因此，法人合伙人从合

伙企业分配的所得，应当并入合伙人年度所得总额，在合伙人登记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核算缴纳。



根据法人性质的不同，法人合伙人的纳税地点有所区分，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 登记注册地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

� 登记注册地在中国境外的居民企业，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 非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所得，以机构、场所所在地
为纳税地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
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

� 非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以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为纳税地点 。

有一点值得注意，多层嵌套的合伙企业，如果纳税地点确认不清，容易引起涉税风险。之前《中国税务

报》就明确说过如何去确定多层嵌套合伙企业的纳税地点：

如下图所示，注册在甲省的A合伙企业现在要办理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有分歧的点在于，

穿透到张某，他直接投资了B企业，又通过B企业间接投资了A企业，那个人所得税应该在何地申报缴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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